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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儿子“为爱退学” 疑入“恋爱陷阱”

然而， 让姚阿姨没有想到的是， 就

在签订合同的第二天， 儿子便自行购买

了返回上海的机票。 “儿子要回来了，

也就不需要服务了， 我隔天就去了律所

说明了情况， 请求终止服务并退还费

用。” 然而， 令姚阿姨没有想到的是，律

所却认为她违约，表示费用不予退还。

“我前前后后去了不下十次， 一直

没个说法。” 姚阿姨怎么也想不明白，

服务都还没开始， 怎么费用就不能退

了？ 这样的合同条款合规吗？

为了一探究竟， 近日， 记者以“侄

女” 身份陪同姚阿姨再次来到申沪律

所。 表明来意后， 记者和姚阿姨被带到

了会谈室的小隔间里， 等候客诉部门负

责人接待。 约一刻钟后， 一名费姓负责

人和一名工作人员走了进来。

“今天 （你们） 怎么想的？ 怎么弄

啊？” 这名费姓负责人对姚阿姨开门见

山地表示， 上次提出的退费金额 （律

所） 没有办法满足。 记者想先确认其身

份， 该费姓负责人表示， 涉及退费问题

由其所在的客诉部门负责， “不管谁来

处理， 大家都是代表申沪律师事务所”。

□“我们有想法”融媒工作室

“这也太黑了！” 在上海申沪律师事务所会谈室里， 当事人

姚阿姨 （化名） 怎么也想不明白， 刚付出去 18 万元律师费，

服务都还没开始， 为什么就不能退了？

因担心在海外留学的儿子遭遇“恋爱杀猪盘”， 姚阿姨在

网上搜寻律所寻求帮助并支付 18 万元律师费。 谁知， 交完费

的第二天就得知儿子已购票返回上海……

姚阿姨隔天立马找到律所提出退费， 对方却以合同已约定

不予退还， 甚至要“另行支付 30%违约金”， 推诿至今。

近日， 接到姚阿姨投诉后， 上海法治报记者跟随上门进行

暗访。 面对记者提出这份“权责不对等” 合同内容是否合规的

质疑， 该律所工作人员竟言之凿凿： “合同都是上级部门报备

审查过的， 律协都审批过。”

姚阿姨究竟经历了什么？ 所谓“规则” 背后， 又藏着哪些

“猫腻”？ 记者对此展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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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阿姨付18万律师费“促分手”？
服务没有，钱不给退！ 已起诉立案！

这场纠纷投诉的源头， 始于姚阿姨

在海外留学的儿子。

“我真的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为了

一个女孩， 连学业都不要了， 家也不要

了。” 和记者提及这场因“恋情” 而导

致的“母子反目”，姚阿姨一度哽咽落泪。

2025 年 11 月， 姚阿姨意外发现，

远在海外留学的儿子， 刷自己的信用卡

给从事医美行业的女友转了一笔钱款。

“他给我的解释是， 女孩家里突然欠了

几十万债， 这个钱是给女孩交的房租。”

姚阿姨告诉记者， 儿子的女友是在网上

认识的“白富美”， 大学没读完就工作

了。

“当时我就觉得不对了， 好端端的

‘白富美’ 突然就负债了， 这可能吗？”

姚阿姨随即将信用卡紧急做了限额调

整。 然而， 这一举动却让早已深陷其中

的儿子暴跳如雷， 甚至赌气“要退学回

国帮忙打工还债”， 还把姚阿姨拉黑了。

焦急的姚阿姨开始寻求各种办法。

“我先去了派出所， 但因为没法立案，

所以我转头在网上开始寻找律所。” 姚

阿姨告诉记者。

上海申沪律师事务所就是在关键词

搜索过程中跳出来的。 “在百度首页，

它排名很靠前， 广告写着‘口碑第一’

‘为老百姓打官司’， 我就点进去咨询

了。” 姚阿姨回忆， 在线上客服的建议

下， 她来到了律所位于南京西路的实际

办公地。

第一次咨询后， 律所工作人员表示

可以协助立案， 费用大概是 4 万元。

“他们 （律所接待人员） 跟我说可以帮

忙查询对方女孩信息， 费用大概在六七

千元。” 还没等姚阿姨作出决定， 2025

年 11 月 12 日， 姚阿姨就意外得知， 儿

子已经单方面提交退学申请。

急坏了的姚阿姨再次联系了申沪律

所。 这一次， 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给出

了专项服务的建议， 并找来了负责专项

的“王姓律师”。 “他给我举了好几个

例子， 说之前有个妈妈就是舍不得花

钱， 所以儿子后来被卖到了缅北， 现在

躺在医院里， 后悔都来不及。” 姚阿姨

心里害怕， “他从小就特别单纯， 大学

期间就碰到过电信诈骗， 你说骗掉点钱

也就算了， 如果真被人骗到缅北去， 叫

我们夫妻俩可怎么办？”

“王姓律师” 给出的报价是 20 万

元， 最终优惠后的价格是 18 万元 。

“他跟我说可以立即派律师到国外并联

系校方与当地警方， 协助保住儿子学籍

继续完成学业， 也有办法促成分手。”

来不及多想， 姚阿姨当天便签下委

托代理合同， 并支付了 18 万元律师费。

记者注意到， 在姚阿姨与律所签订

的委托代理合同中， 并没有明确服务内

容和范围， 其中一条甚至注明： “甲方

（姚阿姨） 与对方自行和解、 单方要求

解除合同等情形， 律师费用不予退还，

且还需另行支付 30%违约金。”

为何一份委托代理合同里对乙方服

务内容及范围只字不提， 反过来却对甲

方作出种种限制， 框定了不予退费的情

形， 甚至还有违约金？ 对于记者质疑的

这一合同合规性问题， 该费姓负责人的

答复是：“合同都是上级部门报备审查过

的，律协、司法局都审批过。 ”其补充道：

“这个合同也不是针对你一个人的，如果

不合规，这么多合同怎么签出去的？ ”

随后， 该负责人以处理电话为由暂

时离开。 返回后， 记者又进一步询问了

18 万元服务费用的明细以及比例构成，

其先是含糊表示“网上都可以查到”，

随后又补充“谈案时不相信没有说过”，

当记者紧随其后追问“谈案的是律师

吗”， 该负责人顺口应道“当然是律

师”。 而当听到姚阿姨确认谈案的王姓

律师真名时， 该负责人又补充了一句：

“谈案的不止他一个人吧？” 在得到姚阿

姨确认“专项服务谈案就是王姓律师”

后， 该负责人不再多言。

最后， 该负责人表示， 其最大权限

是可退 50%。 因无法达成一致， 当天协

商最终不欢而散。

记者近日最新获悉， 目前， 姚阿姨

已向上海申沪律师事务所注册地所在法

院宝山区人民法院递交民事起诉状， 请

求判令确认双方于 2025 年 11 月 12 日

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无效； 判令被告律

所返还原告律师费 18 万元， 宝山法院

已立案。

与此同时， 姚阿姨还向宝山区司法

局投诉反映该退费问题。

“原告姚阿姨冷静后， 发现系争合

同所涉服务事项虽约定为专项法律顾

问， 但实则并非法律服务， 是劝其儿子

分手， 根据 《律师法》 第 27 条， 律师

事务所不得从事法律服务以外的经营活

动。 且专项法律顾问的具体服务内容、

流程、 要求等完全未提及， 费用金额也

大大超出收费标准。” 姚阿姨代理律师

告诉记者。

该代理律师认为， 该委托代理合同

签订存在 《民法典》 第 147、 148、 151

条之情形， 让原告姚阿姨产生重大误

解， 存在欺诈， 利用其对儿子的关爱及

急切心情， 处于危困状态、 缺乏判断能

力等情形下签订显失公平的合同。 “系

争合同应属无效合同， 即使有效也存在

撤销情形， 现原告要求予以撤销， 退还

全部律师费。”

记者了解到， 近年来， 像姚阿姨这

样在网上找律师却遭遇“陷阱” 的并非

个案。 这背后还藏着哪些乱象？ 对法律

服务行业带来怎样的影响？ 又该如何治

理？ 上海法治报将持续予以关注。

网上找律师 支付18万元律师费欲“促分手”

最新进展：认为存在欺诈，已诉至法院

服务内容和范围不明确 合同合规性存疑

服务未履行 律师费却难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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